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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  
關於"《〈 2013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訂立 擬議生效日期公告以實施

《 2013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 (下稱 "《修訂條例》 ")的背景資

料，並簡述議員就《 2013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修

訂條例草案》 ")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 )，在未獲有關土地擁有

人或合法佔用人許可而在任何地方擺放廢物，即屬違法。然而，

如何取得許可，卻並無法例規定。如任何人觸犯《廢物處置條

例》所訂罪行，環境保護署署長 (下稱 "環保署署長 ")可對違法者

作出檢控。假如非法擺放的廢物會有不良環境影響的迫切危

機，以致需要立即採取行動減低或消除該危機，則環保署署長

作為執行《廢物處置條例》的當局，可進入有關地方移去該廢

物，然後向負責人收取費用。  
 
3.  儘管已有上述規管，但由於難以證實有關擺放活動並未

獲土地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的許可，故此，政府當局未能針對

未經許可在私人土地上擺放建築物料 1有效執法。對於有關擺放

活動是否獲正式許可，政府當局往往從擺放者及土地擁有人或

合法佔用人收到不完整或互相矛盾的資料。在有些個案中，則

因紀錄過時而難以確定擁有權誰屬 (例如紀錄所示擁有人已身

故 )。在懷疑非法棄置廢物的個案中，當局往往難以在 6個月的法

                                                 
1 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 (第 354章，附屬法例 N)第 2條所訂的

定義，建築廢物泛指建造工程所產生並已被扔棄的物質、物體或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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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限內搜集足夠證據提出起訴，因而削弱了監管制度的阻嚇

作用。  
 
《修訂條例草案》  
 
4.  基於上述背景，當局在 2013年 6月 26日向立法會提交《修

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廢物處置條例》，

規定必須取得私人土地唯一或全部擁有人的許可，並且須以環

保署署長加上認收標記的指明表格給予有關許可，方可在該土

地擺放建築廢物，藉此加強規管擺放廢物的制度。立法會在

2013年 12月 18日通過《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  
 
5.  《修訂條例草案》訂明，《修訂條例草案》獲得通過後，

將由環境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開始實施。政府當局表

示，當局希望盡快實施《修訂條例》，但施行前需有充分時間 (例
如 3個月 )通知受影響的持份者 (包括泥頭車業界、建築業界和鄉

事委員會 )和進行其他籌備工作。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為研究《修訂條例草案》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普遍認同

確有需要加強法例，使環境保護署 (下稱 "環保署 ")可有效地規管

非法擺放建築廢物的活動。法案委員會在商議期間，曾研究擬

議加強規管制度的適用範圍及成效，以及管制非法棄置廢物活

動的相關執法程序。委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意見

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禁止未經許可在私人土地上非法棄置廢物的新訂條文及豁除的

準則  
 
7.  新訂條文訂明，任何人如沒有有效許可而在私人地段擺

放建築廢物，或促使將建築廢物擺放在該地段，即屬犯罪。就

此，法案委員會詢問私人地段的定義為何。政府當局澄清，除

相關豁除情況外，加強規管機制將適用於在私人地段擺放建築

廢物的活動，私人地段是指 "根據政府租契而持有，並且以《土地

註冊規例》 (第 128章，附屬法例A)第 2條所界定的地段編號作識

別的一片或一幅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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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除情況  
 
8.  法案委員會察悉，擬議加強規管制度不適用於在下列任

何情況於私人地段擺放建築廢物： (a)在該地段內已擺放 (不論是

由何人擺放 )建築廢物的總面積不超逾 20平方米；或 (b)擺放活動

是在該地段進行的建築工程的一部分，而該建築工程是按照

《建築物條例 (新界適用 )條例》 (第 121章 )或《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展開。  
 
9.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豁除建議會否削弱擬議加強規管制

度的成效。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是基於合理的原則提出豁除建

議，以容許一向不被認為構成非法棄置問題的小規模或其他擺

放活動。政府當局進一步澄清，擺放在該 20平方米許可面積內

的建築廢物，沒有高度或地下深度限制。當局是在諮詢公眾和

考慮執法時預計的困難及非法棄置廢物活動的模式後，才訂定

這個許可面積。政府當局亦解釋，可憑常用的測量方法釐定已

擺放建築廢物的私人地段的界線。  
 
10.  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關注 在市區非法棄置廢物的問

題。他們從政府當局得悉，如建築廢物是擺放於市區的私人地

段，除非符合相關的豁除條件，否則擬議新訂第 16B條亦適用，

而有關人士須遵照擬議新訂第 16B條的規定，透過指明表格取得

該地段的全部擁有人的書面許可。委員亦得悉，《修訂條例草

案》不擬規管建築物內的擺放活動，但該等活動仍受現行第 16A
條規管。  
 

在顯眼位置展示經認收表格  
 
11.  法案委員會察悉，任何人須於擺放活動期間，時刻在該

地段的一個顯眼位置，展示經認收表格的規定須展示的部分。

法案委員會要求當局澄清 "顯眼位置 "的涵義。政府當局表示，規

定在顯眼位置展示若干文件的做法，在現行法例中並不罕見。

實際上，政府當局認為擺放者要遵從規定的問題不大，因為所

展示的經認收表格複本在擺放地方通常清晰可見。  
 
執法事宜及罰則  
 
12.  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在實際情況下的執法程序及擬施

行的罰則所產生的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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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程序  
 
13.  政府當局回應法案委員會的查詢時解釋，《廢物處置條

例》所訂的擬議加強監管制度由環保署負責執行。如發現有人

擺放建築廢物，必須由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23A條獲授權為

"獲授權人員 "的公職人員在現場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法案委員

會亦得悉，雖然環保署並非 24小時接受投訴，但該署可在有需

要時採取突擊執法行動，以打擊在黃昏或清晨進行的非法棄置

活動。  
 
把受擺放活動影響的土地恢復原狀  
 
14.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土地擁有人是否有責任把地段內用

作擺放活動的地方恢復原狀。政府當局表示，《廢物處置條例》

訂明，如擺放的廢物含有化學廢物，須把地段內用作擺放活動

的地方恢復原狀。具體而言，環保署署長可根據《廢物處置 (化
學廢物 )(一般 )規例》 (第 354章，附屬法例C)第 31條發出書面通

知，規定貯存廢物的處所的擁有人或佔用人將該等化學廢物移

至特定設施，並且須令環保署署長信納該等規定已獲遵從。法

案委員會亦得悉，其他規管制度 (例如《城市規劃條例》(第 131章 )
所訂的規管制度 )亦可能適用。  
 
設定最低罰則的建議  
 
15.  法案委員會強烈促請政府當局在《廢物處置條例》中訂

明最低罰款額，以加強阻嚇作用。政府當局解釋，《廢物處置

條例》並無設定最低罰則水平，一般而言，法庭在判刑前會考

慮每宗案件的不同因素，例如罪行的性質或嚴重性、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以及求情理由。  
 
對非駕駛者提出檢控  
 
16.  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有否對 "在無合法權限下促使或准

許建築廢物被擺放於一片土地上 "的非駕駛者提出檢控。政府當

局確認曾成功檢控駕駛者的僱主或指示駕駛者擺放廢物的人。  
 
 
最新發展  
 
17.  政府當局會在 2014年 5月 2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委員匯報訂立生效日期公告的最新立法時間表。該生效日期公

告旨在使《修訂條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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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5月 22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立法會／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環境事務  
委員會  

2013年 2月 25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打擊非法棄置拆建物

料及非法堆填的措施 " 
(立法會CB(1)569/12-13(06)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 
panels/ea/papers/ea0225cb1-569-6-c.pdf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最 新 背 景 資 料 簡

介：關於 "在政府及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

建物料 " 
(立法會CB(1)569/12-13(07)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 
panels/ea/papers/ea0225cb1-569-7-c.pdf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066/12-13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 
panels/ea/minutes/ea20130225.pdf 
 

立法會  2013年 12月 18日  《 2013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

會報告  
(立法會CB(1)496/13-14號文件 ) 
ht tp: / /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bc/
bc11/reports /bc111218cb1-49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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